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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○○○○高中長期包庇教職員性侵女

學生，致受害女學生不斷增加、身心受創；

該校及教育部均涉有違失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於 92 年 5 月 28 日公布以來，○

○○○高中核有未依法或延遲向○○縣政府社會處通報

乙情；處理 97 年教師性騷擾學生之解聘過程，認事用法

有誤，對學生權益之保護又不夠周延，引發輿論譁然，

嚴重斲傷政府形象。而教育部對該校未善盡依法督導通

報之責，次因督導草率，導致該校近 3 年來連續爆發 2

名教師之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情事，顯有疏失。案經調

取卷證審閱並請相關人員到院應詢後，茲將調查意見臚

列如次：  

一、○○○○高中校園連續發生 18 歲以下性騷擾學生事

件，核有未依法或延遲向○○縣政府社會處通報等情

；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未善盡督導之責，均有失當 

按教育部 94 年 3 月 30 日公布校園性侵害或性騷

擾防治準則（以下簡稱準則）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：學

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，應向所屬主管或

上級機關通報。同準則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：學校處理

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

第 34 條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。同年 7 月 6 日內政

部兒童局（以下簡稱兒童局）以童保字第 0940053249

號函規定略以：「任何人對兒童及少年性騷擾，已違

反兒童及少年個人意願，並使其心生畏怖、感受敵意

或冒犯，造成心理傷害，應屬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

第 30 條第 14 款規定之行為，爰學校教育人員如有知

悉該等情事者，應依同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立即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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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小時內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管機關，俾及

時保護遭受危害身心安全或健康兒童及少年。」而教

育部於同年月 8日以教育部台訓（三）字第 0940094332

號書函轉兒童局上開函釋規定並請該部中部辦公室督

導所屬學校確實辦理在案。另內政部 96 年 2 月 15 日

以台內防字第 0960027377 號函說明：依性騷擾防治法

第 1 條第 2 項規定，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

之處理及防治，依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，性騷擾防治

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。但適用兩性工作帄等法

及性別帄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帄法）者，除第 12

條、第 24 條及第 25 條外，不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

定，意即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範圍為兩性工作帄等法

及性帄法以外之性騷擾事件，上開兩法相關案件僅媒

體報導被害人資訊、強制觸摸罪部分始有性騷擾防治

法之適用，合先敘明。 

自 92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公布以來，查○○○○

高中發生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案計有 6 件，扣除學生

自行報警乙件外，未按兒童局 94 年 7 月 6 日函釋規定

於校園發生 18 歲以下性騷擾事件，向○○縣政府通報

或延遲通報共計 4 件；未依教育部 94 年 3 月 30 日公

布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規定向上級機關教

育部中部辦公室通報計有 3 件。另校方 96 及 97 年依

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，向教育部中部辦公室

通報案件中有 2 件，卻未依法於 24 小時內向○○縣政

府社會處通報。 

教育部相關人員到院陳稱略以：部分學校對校園

猥褻及性騷擾之分界概念，有界定釐清之困惑（性騷

擾防治法無必須通報之明文），亦未清楚瞭解 18 歲以

下之性騷擾案，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，故或

有延誤通報或未報 113 社政單位情事。而 113 專線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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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無法轉報到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，教育部無法追蹤；

然校安事件通報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，會依據事實請

業務科給予持續處理。校方相關人員到院陳稱略以：

94 年 7 月兒童局函釋校園發生 18 歲以下性騷擾案「

教育人員於知悉 24 小時內需立即向當地社會局處通

報」之規定，教育部應該都有函轉學校，因時間確實

離現在有點久，內容無法明確記得，最近才發現有此

規定，確實是個人疏忽。 

綜上，依性騷擾防治法中有關校園發生 18 歲以下

性騷擾事件應依性帄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通報當地

社會處。教育部查察○○○○高中對於校園發生 18

歲以下性騷擾案之通報狀況，該校誤以為性騷擾案不

用通報當地社會處且誤認性騷擾防治法未規定必須通

報而有疏漏、延誤，諒非教育部陳稱校方通報上有性

騷擾防治法界定釐清之困惑；另該校現任校長到院坦

承因個人疏失，對於教育部及兒童局相關函釋內容無

法明確記得等語，顯見校方長期對此規定生疏而未落

實辦理，核有失當。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雖陳稱學校一

旦發生校安事件，通報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，會依據

事實請業務科給予持續處理云云，然檢視○○○○高

中 96 及 97 年通報案件中有 2 件，雖已依校園性侵害

或性騷擾防治準則向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通報，惟該部

既然已在校安事件通報系統得知性騷擾等情，卻未追

蹤校方是否亦同時依兒童局函釋於 24 小時內通報當

地社會處，難脫督導疏失之責。所辯因現行機制未能

要求 113 專線反饋該部而無法追蹤學校通報情形及校

安事件通報該部後均請業務單位給予持續處理，皆顯

係諉卸之詞，要非可採。基此，○○○○高中校園連

續發生 18 歲以下性騷擾學生事件，核有未依法或延遲

向○○縣政府社會處通報等情；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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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盡主管機關之監督責任，均核有失當。 

二、○○○○高中對於教育部所頒布法令與函釋之認事用

法有誤，該校對學生權益之保護又不夠周延，引發輿

論譁然，嚴重斲傷政府形象，核有不當 

按性帄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性別帄等教育委

員會調查完成後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，以書面

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。」同法條第 3 項

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 2 個月

內，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

規規定議處，並將處理之結果，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

由『通知』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」同法第 32

條第 1 項：「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 3 項處理之

結果有不服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，以

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。」教師法第 14

條：「第 1 項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，

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：六、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

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。第 3 項：有第 1 項第 1 款至

第 7 款情形者，不得聘任為教師。」第 14 條之 1 規定

：「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第 14 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

、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

10 日內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，並同時以書面附

理由通知當事人。」 

查○○○○高中 97 年處理性騷擾案時，該校性別

帄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帄會）調查該案行為人

核屬情節重大、行為不檢之教師，故依據性帄法第 31

條第 1 項移送相關權責機關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（簡

稱教評會）辦理議處。該校教評會依據教師法第 14

條，作出自 98 學年度（98 年 8 月 1 日）起「不續聘

」之處分，並按教師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，報請教育部

中部辦公室「核准」，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「通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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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。 

次查行為人即以性帄法第 32條第 1項之理由向校

方要求申復。惟該校人事室○○○主任對於處理涉及

性騷擾不適任教師案有關申復之認知，先是未依據教

育部中部辦公室 96 年 5 月 14 日教中（三）字第

0960569574 號書函轉教育部規定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尚未核准懲處前，相關議處並未生效，行為人亦無理

由依性帄法相關規定提起申復。復於本院陳稱：性帄

法第 31條第 3項之處理結果並未涵蓋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之核准，因為如果依照實務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

准後是請求申訴為由，簽請教評會審議申復案。現任

校長到院坦承該校未向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行文請釋性

帄法有關申復之法理，且於 97 年 12 月 30 日由教評會

決議同意行為人申復案。 

再查，該校教評會某位委員已於 97 年 11 月 12

日由人事室敬會知悉教育部同年月 10 日教中（人）字

第 0970592487 號書函釋示：有關性帄會調查完成，屬

行為不檢，或有性侵害、性騷擾等情事，情節重大者

，宜由學校教評會就個案具體事實究明後，依解聘或

不續聘方式處理之規定。於教評會會議中，卻以個人

認知，認為該函釋之法律位階限縮教評會對於不適任

教師仍有停聘之處理方式，校長對此未置一詞，而僅

由人事室○○○主任一人在場申明教育部相關法令與

函釋，並請教評會依法審酌其法益，惟該校教評會執

意將不續聘案決議改為「停聘」，並在教育部中部辦

公室尚未核准該名不適任教師案前，重新陳報主管機

關該項新處分。○○○○高中自 97 年 12 月 2 日開始

陳報不適任教師案，迄至 98 年 4 月 2 日止，教育部中

部辦公室退回與要求該校重新決議該案為停聘懲處次

數計有 3 次之多。而本案若從 97 年 9 月 11 日性騷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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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悉日起，至該名不適任教師 98 年 3 月 30 日離開學

校止，長達 6 個多月之久，因該校教評會 2 次作出未

符合社會期待之停聘決議，引發外界抗議，在卷可稽

。 

教育部相關人員於本院陳稱：不適任教師之解聘

案需經過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才算解聘，此係依據

教師法第 14 條之 1 要件來處理，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

尚未完成程序，○○○○高中不應讓行為人辦理申復

。按教育部對於以性帄法第 31 條第 3 項處理具教師身

份之行為人，需移送之相關權責機關為學校教評會，

其審議之處理結果，認為因係執行教師法第 14 條第 1

項第 6 款，且仍須繼續執行教師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，

屬於尚未完成不適任教師解聘或不續聘程序，故 96

年 5 月 14 日以教中（三）字第 0960569574 號函釋補

充教師法第 14 條之 1 及性帄法第 32 條第 1 項、第 31

條第 3 項說明因不適任教師之處理結果，尚未『核准

懲處』前，教評會相關議處並未生效，行為人無理由

依性帄法相關規定提起申復之旨意。待教育部中部辦

公室審議核准各校教評會之懲處後，該名不適任教師

方得依據性帄法第 32 條第 1 項提起申復，若對申復結

果不服尚得依教師法提起申訴之救濟，此流程有該部

中部辦公室編製之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性侵害

或性騷擾案件處理流程圖在卷可稽。至於性帄法目前

累積部分疑義及解聘不適任教師時程冗長問題，教育

部於本院陳稱將修法檢討改進。 

綜上，○○○○高中人事室○○○主任認為教評

會對不適任教師之「決議結果」即屬性帄法第 31 條第

3 項之處理結果，該處理結果並不涵蓋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之核准；惟教育部對於性帄法第 31 條第 3 項主張

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「核准結果」方為處理結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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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者落差甚大，癥結在於性帄法第 32 條與第 31 條之

規定未具嚴謹，導致該校解讀法令異於他校。另教師

法授權教評會辦理教師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案之初步

審議，而教育部為規範教師紀律，函釋在性帄會調查

完成，屬行為不檢，或有性侵害、性騷擾等情事，情

節重大之教師，仍宜由學校教評會就個案具體事實究

明後，依解聘或不續聘方式處理。查該函釋內容並未

逾越社會公義或教師法第 14條第 3項有關行為不檢教

師，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定；亦未違反我國為維護兒

童及少年人身安全，使其免於性騷擾威脅，進而保障

兒童及少年人權之努力。各級學校教評會在審議不適

任教師案件時，不能只單方面顧及教師工作權，死板

詮釋教育部法令、函釋之片面意義，應要顧及被害人

感受及弱勢者之安全。然○○○○高中教評會執意違

反教育部有關不適任教師解聘、不續聘之函釋規定，

並引發輿論譁然，民怨迭起，校方處理方式顯有不當

。是以，○○○○高中對於教育部頒布之法令、函釋

認事用法有誤，該校對學生權益之保護又不夠周延，

引發輿論譁然，嚴重斲傷政府形象，核有不當。另教

育部對於性帄法與教師法涉及性騷擾或性侵害處理不

適任教師之相關疑義、解聘時程冗長等節，允宜儘速

檢討改進。 

三、○○○○高中 3 年來連續爆發 2 名教師行為不檢有損

師道之情事，教育部對該校督導草率，核有欠當 

按性帄法第 11 條規定：主管機關應督導考核所主

管學校辦理性別帄等教育相關工作，並提供必要之協

助。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：學校應提供性別帄等之

學習環境，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。本院查察○○○○

高中近 3 年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等案計有 2 件，案發

地點計有體育館、女生宿舍、圖書館、女廁等處。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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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區督學已先在 96 年赴該校督導有關性別帄等教育

業務，然 97 年卻又發生校園性騷擾問題，於本院進行

調查後，98 年 4 月 22 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方組專案

小組赴該校全面檢視推動性別帄等教育、校園性侵害

、性騷擾防治與校園安全設施環境等情形，要求該校

進行相關防治與補救措施。顯見教育部未嚴察○○○

○高中有無依法實施性別帄等教育之情形，於 96 年教

師不當對待學生案發後，未有任何積極作為，貽誤導

正全校師生性別教育之契機，致使 97 年又發生教師性

騷擾學生事件，教育部對所屬學校督導草率，核有欠

當。 

四、○○○○高中現任校長赴本院約詢時為相關人員延宕

通報卸責；另於性帄法、教師法及相關函釋產生疑義

，未行文函請教育部釋示，逕據校內教師及職員之認

定方式，處置不適任教師之行政作為，核有疏失 

按 兒 童 局 於 93 年 4 月 8 日 以 台 內 童 第 

0930093751 號令公布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

法第 2 條規定略以：教育人員知悉有應保護之兒童及

少年時，應於 24 小時內填具「通報表」，以電信傳真

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報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

管機關；情況緊急時，得先以言詞、電話通訊方式通

報，並於 24 小時內填具「通報表」，送直轄市、縣 (

市) 主管機關進行責任通報。上開「通報表」歷年皆

由內政部修正公布在案。查○○○○高中 97 年 9 月

11 日知悉校園性騷擾案，該校現任校長於本院陳稱：

駐區督學 11 日即已知悉並告知應通報社會處。校方因

96 年相關案件通報 113 專線時，未有憑據，無法信任

社工人員，且校方曾上網卻未尋獲適合之表格通報云

云。惟據現任校長到院另稱：學校輔導室積極洽詢律

師、相關專家，並未獲明確答案是否應該通報，故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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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日電洽原先不信任之社會處，方知並未有性騷擾表

格，要校方上網使用性侵害表格逕修改為性騷擾表格

進行通報等情並坦認個人疏忽 94 年相關函釋規定通

報社會處等情之陳述。益徵駐區督學與校方相關人員

延宕通報之實，現任校長於本院先陳稱駐區督學有告

知校方應通報○○縣政府社會處，然與後述供稱比對

，有悖經驗法則，屬為駐區督學卸責之詞。次查，○

○○○高中 96 年○○○校長任內發生教師不當對待

學生案時，教評會做出解聘懲處決議後，行為人認為

該決議不僅在行政程序上有嚴重瑕疵，且適用法律亦

有違誤，請求校方重新調查，該校教評會依性帄法第

32 條第 3 項以其未提出任何新事證，將申復駁回。另

查 97 年現任校長處理校園性騷擾案時，首先未依規定

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，俾能充分思辯，

審慎決定，以善盡校長職責，卻僅賴人事室○○○主

任對於性帄法有關申復之認知，未行文請示教育部中

部辦公室；復於 97 年 12 月 30 日教評會開會時，因某

位教評會委員未體認該名不適任教師涉有性騷擾學生

之實，誤認教育部相關函釋違反教師法，校長在場未

能申明該校為適用法律機關尙無權審查法律或上級機

關命令，若有疑義應向上級機關行文請求釋義，於教

評會審議不適任教師決議為停聘計有 2 次之期間，未

能落實執行教育法令，其預防或處理不適任教師解聘

過程，難謂允當，此有該校教評會會議紀錄與到院筆

錄附卷可稽。基此，○○○○高中現任校長赴本院約

詢時為相關人員延宕通報卸責，另對於性帄法、教師

法及相關函釋產生疑義，未行文函請教育部釋示，逕

據校內教師及職員之認定方式，處置不適任教師之行

政作為，核有疏失。 


